附件2
	所属地区
	


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保护单位履行义务情况自评表

保护单位：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印制
二〇二五年十月
填报说明
一、注意事项

（一）封面中“项目类别”“项目名称”按已公布的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类别、名称正确填写。项目类别分别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医药，民俗。

（二）表格除签字外，一律用电脑填写，内容应准确、完整、真实。签字、盖章不得复印、打印。

（三）本表纸质件一式2份、证明材料一式1份。

二、填表说明

（一）“单位全称”与最新官方登记信息保持一致。如与市级保护单位公布文件不一致，请另附情况说明。

（二）“评估内容”中的“基本条件”“规划计划”“传承发展”“传播推广”均填写2022年－2024年的相关内容。

一、基本情况
	单位全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地    址
	

	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评估联系人
	
	联系电话
	

	非遗标牌

是否完整
	是□     否□（原因）：                        

	非遗标牌

悬挂位置
	单位□  家中□  展示馆□  未悬挂□  其他          

	单位简介
	（500字以内）



二、评估内容
	（一）基本条件

	人员队伍
	单位

总人数
	
	从事非遗保护

工作人数
	

	
	代表性传承人共（）人，具体如下

	
	级别
	人数
	姓名（年龄）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县级
	
	

	人员队伍
	熟练掌握技艺人员共（）人，具体如下（最多列举5人）

	
	姓名
	年龄
	擅长技艺或行当
	师承

	
	
	
	
	

	
	
	
	
	

	
	
	
	
	

	
	
	
	
	

	
	
	
	
	

	
	学徒共（）人，其中40周岁以下人员如下（最多列举5人）

	
	姓名
	年龄
	擅长技艺或行当
	师承

	
	
	
	
	

	
	
	
	
	

	
	
	
	
	

	
	
	
	
	

	
	
	
	
	

	场地设备
	传习场所
	名称：

地址：

建成时间：

面积：  平方米
对外开放时间：

设备、材料、工具等配备情况：



	
	展示展演场所
	名称：
地址：

建成时间：

面积：  平方米

对外开放时间：

作品数量、内容等展示情况：



	（二）规划计划

	中长期保护规划制订和实施
	（300字以内）


	2024年保护计划制定和实施
	（300字以内）


	（三）传承发展

	记录建档
	收集整理较高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工具、原料、道具、服饰、优秀作品、书籍、报道等实物资料情况（300以内）

	
	收集整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实物资料数字化、项目档案建设及档案储存媒介等情况（300字以内）


	后继人才培养
	以代表性传承人为核心建立正式师徒关系情况（一对一建立年月、师徒姓名）：
举办或组织传承人学习、培训情况（300字以内）：


	生产、表演
	每年产品、作品数量（演出场次），列举代表性作品名称、作者、制作时间、现所在地等不超过3件（300字以内）：


	创新、创造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亮点做法，最多列举1个（300字以内）


	融合发展
	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
	开展研学活动，与旅行社、景区、酒店、度假区等旅游企业合作情况（200字以内）

	
	非遗工坊建设
	限非遗工坊填写（200字以内）


	
	非遗在社区
	与单位所在地城市社区合作情况（200字以内）


	学术建设
	出版专著，编撰校本教材、普及读物
	

	
	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开展研究课题
	

	（四）传播推广

	展示活动
	开展非遗进乡村（）次，参与总人次（）人，其中自行组织  （）次，具体如下（最多列举5条）

	
	时间
	地点
	名称

	
	
	
	

	
	
	
	

	
	
	
	

	
	
	
	

	
	
	
	

	展示活动
	开展非遗进社区（）次，参与总人次（）人，其中自行组织  （）次，具体如下（最多列举5条）

	
	时间
	地点
	名称

	
	
	
	

	
	
	
	

	
	
	
	

	
	
	
	

	
	
	
	

	展示活动
	开展非遗进景区（）次，参与总人次（）人，其中自行组织  （）次，具体如下（最多列举5条）

	
	时间
	地点
	名称

	
	
	
	

	
	
	
	

	
	
	
	

	
	
	
	

	
	
	
	

	
	开展非遗进校园（）次，参与总人次（）人，其中自行组织  （）次，具体如下（最多列举5条）

	
	时间
	地点
	名称

	
	
	
	

	
	
	
	

	
	
	
	

	
	
	
	

	
	
	
	

	
	开展非遗进新型文化空间  次，参与总人次  人，其中自行组织  次，具体如下（最多列举5条）

	
	时间
	地点
	名称

	
	
	
	

	
	
	
	

	
	
	
	

	
	
	
	

	
	
	
	

	展示活动
	开展非遗进商圈（）次，参与总人次（）人，其中自行组织  （）次，具体如下（最多列举5条）

	
	时间
	地点
	名称

	
	
	
	

	
	
	
	

	
	
	
	

	
	
	
	

	
	
	
	

	对外交流合作
	“走出去、请进来”参加或组织境外交流合作活动（）次，具体如下（最多列举5条）

	
	时间
	地点
	名称

	
	
	
	

	
	
	
	

	
	
	
	

	
	
	
	

	
	
	
	

	线上传播平台
	平台
	账号
	粉丝量

	
	抖音
	
	

	
	快手
	
	

	
	小红书
	
	

	
	B站
	
	

	
	
	
	

	
	
	
	

	
	
	
	


三、承诺、授权
	材料真实性承诺及材料使用授权
	本单位郑重承诺，以上提供信息均真实可靠。如有弄虚作假，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本单位同意，授权各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和非遗保护管理工作机构将以上提供信息用于非商业用途。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四、评估意见
	保护单位
自评意见
	自评估等次：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市（区）文旅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直属单位初审意见
	初审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1－

